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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及补选职工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苏琳薇女士因个人的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苏琳薇女士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对苏琳薇女士在任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11

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秦丹丹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公示

时间为2022年11月23日至2022年11月29日。 秦丹丹女士任期自公示期满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秦丹丹女士简历

秦丹丹，女，1983年9月出生，汉族，陕西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中级房

地产经济师。

曾任：昆明金石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信息管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专员；陕西云投置

业有限公司报建主管。

现任：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投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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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美元债券到期

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相关背景

为拓宽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融资渠道，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于2017年11月13日召开的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发行境外美元债券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境外美元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以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天齐芬可有限公司（英文名称：Tianqi�

Finco� Co.,� Ltd，以下简称“天齐芬可” ）为发行主体发行不超过3亿美元（包含3亿美元）等值的境外

美元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发行” ），并由公司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跨境担保。

2017年11月28日，天齐芬可完成了本次债券发行，债券本金总额为3亿美元，并于2017年11月29日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089号、2017-090号、2017-100号、2017-102号

公告）。

二、进展情况

根据相关安排，上述美元债券已于2022年11月28日到期，天齐芬可已按照债券票面价值支付了3亿

美元本金及562.5万美元利息进行赎回。 截至本公告日，天齐芬可已完成所有已发行美元债券的赎回工

作，公司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的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跨境担保亦同时解除。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

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海通证券将于2022年11月30日起开始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具体业务规则、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及办理程序等相关规则以海通证券的规定为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 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005690 中银安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17 中银安心回报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61 中银宝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262 中银宝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029 中银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379 中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455 中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7718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500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414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321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572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167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430 中银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431 中银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846 中银福建国有企业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6847 中银福建国有企业债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545 中银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6480 中银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0204 中银港股通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26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848 中银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3849 中银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706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707 中银核心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3838 中银恒嘉6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3839 中银恒嘉6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035 中银恒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191 中银恒泰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192 中银恒泰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8232 中银恒优12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8233 中银恒优12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8202 中银恒裕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8203 中银恒裕9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397 中银恒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398 中银恒悦18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421 中银弘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27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807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434 中银宏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435 中银宏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853 中银汇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086 中银慧泽积极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类

016087 中银慧泽积极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C类

016084 中银慧泽平衡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类

016085 中银慧泽平衡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C类

016153 中银慧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A类

016154 中银慧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C类

000539 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016565 中银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002195 中银机构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002985 中银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6149 中银季季享9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6150 中银季季享9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134 中银嘉享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591 中银健康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71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312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3850 中银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3851 中银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274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5089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8773 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11 中银科技创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44 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81 中银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311 中银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3717 中银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484 中银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286 中银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007318 中银民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399 中银民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400 中银民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877 中银内核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600 中银内核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7566 中银宁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0509 中银彭博政策性银行债券1-5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5438 中银荣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502 中银如意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005162 中银如意宝货币市场基金B类

007708 中银瑞福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A类

007709 中银瑞福浮动净值型发起式货币市场基金C类

002413 中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414 中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3966 中银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3967 中银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477 中银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009478 中银上海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013653 中银上海清算所0-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14454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482 中银顺宁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483 中银顺宁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345 中银顺兴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346 中银顺兴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0487 中银顺盈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044 中银顺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045 中银顺泽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502 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503 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255 中银添盛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12204 中银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205 中银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6555 中银稳健景盈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88 中银稳进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6520 中银稳进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054 中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056 中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996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453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057 中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058 中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805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70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845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699 中银薪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002535 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536 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0965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962 中银鑫新消费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704 中银兴利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705 中银兴利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8095 中银亚太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类人民币

008096 中银亚太精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类人民币

000939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264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442 中银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14006 中银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005689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159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614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615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616 中银益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617 中银益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826 中银永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18 中银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619 中银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049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050 中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677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0812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7752 中银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753 中银招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461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462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0884 中银臻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67 中银智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7035 中银中债1-3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7335 中银中债1-3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9924 中银中债1-5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6224 中银中债3-5年期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09479 中银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A类

009480 中银中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C类

014226 中银中证8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227 中银中证8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944 中银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66�或 021-38834788

公司网站：www.bocim.com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53

公司网站：www.htsec.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投资有风险，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并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

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开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

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

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开源证券将于2022年11月30日起开始销售本公司部分基金，具

体业务规则、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及办理程序等相关规则以开源证券的规定为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63801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537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6555 中银稳健景盈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66�或 021-38834788

公司网站：www.bocim.com

2.�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25

公司网站：www.kysec.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投资有风险，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并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

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98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

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2214

号）。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

收到意见后，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 对反馈意见中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分

析、落实和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0月29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

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的

回复》。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意见和要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内容进行了补充

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

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

2022-069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2995号）。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662,332,023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泽坤

电话：021-22330932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徐志骏、夏雨扬

联系人：徐志骏

电话：021-58796226

传真：021-58797827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股票代码：

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

2022-055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4月27日、2022年6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2022年6月2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开始购买公司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股票代码：

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

2022-056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300号）核准，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62,086,092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48.3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2,999,999,965.44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

关的发行费用（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972,037,998.67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1月18日

全部到账。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

验， 并于2022年11月21日出具了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0965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1、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与保荐机构瑞银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

2、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六里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桥机场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截至2022年11月18日，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户号 存储金额（人民币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六里

支行

31050161383600006048 800,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

部

121902423510966 600,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

桥机场支行

1001229429300111484 899,999,965.4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支行 216350100100158353 671,500,000.00

合计 2,971,499,965.44

注1：截至2022年11月18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合计为2,971,499,965.44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为2,972,037,998.67元，与上述账户存放金额差异部分为承销保荐费以外发行费用（不含税）扣除承销保

荐费可抵扣进项税额；

注2：根据建设银行的管理制度，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六里支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浦东分行” 的下属分支机构，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 统一管理，该机构无

对外签署任何法律性文本的权利并无对应公章，其对外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均以“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 名义签署；

注3：根据招商银行的管理制度，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的下属分支机构，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统一管理，其无公章亦无对外签署协议的

权利，其对外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均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名义签署；

注4：根据工商银行的管理制度，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桥机场支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宁支行” 的下属分支机构，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宁支行” 统一管

理，其无公章亦无对外签署协议的权利，其对外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均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长宁支行” 名义签署。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作为甲方）与募集资金专户各开户银行（作为乙方）、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丙

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专户涉及的募集资金项目包括购置9架

空客A320系列飞机、购置1台A320飞行模拟机、补充流动资金。 甲方承诺，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以及甲方制订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

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

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

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5、乙方应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专户的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所出具的专户的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即人民币594,407,599.73元）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乙方应当及时以传

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并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甲方和乙方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

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方有权，且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

告。 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适当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内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及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长宁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南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0965号）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29

证券简称：春风动力 公告编号：

2022-061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注销原因：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中“公司应当在发布回

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以及《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的相关约定，并结合公司安排，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拟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尚未使用的245,411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进行注

销。

●股份注销日期：2022年11月30日。

公司拟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未使用的股份245,411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3年期限届

满前依法进行注销处理。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日拟定为2022年11月30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回购实施情况

（一）回购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4日、2018年12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回购

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2018年12月6日、

2018年12月21日、2019年1月4日、2019年7月4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春风动力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61）、《春风动力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修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春风动力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春风动力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19-001）、《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修订

稿）》（公告编号：2019-061）。

（二）回购实施情况

2019年1月22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春风动力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3）。

截至2019年12月12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3,499,911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2.604%，成交

最高价为21.66元/股，成交最低价为16.62元/股，成交均价为20.19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70,658,452.50元

（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此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将在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春风动力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19-109）。

二、 本次股份注销情况说明

（一）回购股份使用情况

根据前述回购股份用途安排，公司分别实施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2019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1、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审批及实施情况

2019年4月9日、2019年5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9年5月24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权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的议案》， 并于2019年6月27日完成2019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 实际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87.40万份，激励对象人数为322人。

2020年6月17日 ，公司披露了《春风动力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42）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预留的62.60万份股票期权自激励计划经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预留权益失效。

2020年7月14日 、2021年5月18日， 公司完成2019年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过户登记手

续 ，本行权期行权人数合计316人，行权股票过户登记数量合计142.80万股。

2021年8月26日 ，公司完成2019年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的过户登记手续，本行权期行

权人数合计306人，行权股票过户登记数量合计142.10万股。

综上，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了284.90万股并完成过户登记，股份

来源为公司已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2、2019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审批及实施情况

2019年10月24日、2019年11月11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2019年11月18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议案》， 并于2019年12月24日完成2019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授予登记 ， 实际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50.10万份，激励对象人数为68人。

2021年3月2日 、2021年6月8日， 公司完成2019年第二期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期权行权过户登记手

续 ，本行权期行权人数合计58人，行权股票过户登记数量合计24.20万股。

2022年2月21日 ，公司完成2019年第二期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的过户登记手续，本行

权期行权人数合计为52人，行权股票过户登记数量合计为16.35万股。

综上，公司2019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授予了40.55万股并完成过户登记，

股份来源为公司已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 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2年9月26日、2022年10月12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

余股份245,411股按照《公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进行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27日、2022年10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 回购股份注销的办理情况

因公司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已回

购股份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

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截至申报期

满，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注销事项提出异议，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要求。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

B882375052），预计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于2022年11月30日完成，实际完成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公司后续将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五、 本次注销完成后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股权结构变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登记在册股份总数150,077,374股，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49,

831,963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0,077,374 100% -245,411 149,831,963 100%

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 -

三、总股本 150,077,374 100% -245,411 149,831,963 100%

注：以上股权结构变动情况以相关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

表为准。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将减少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和库存股，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净利润、每

股收益（注：按规定披露计算每股收益时需剔除回购股份）、净资产收益率无影响。 具体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财务报表科目 2022年9月30日 库存股注销影响 注销后财务数据

实收资本 150,077,374.00 -245,411.00 149,831,963.00

资本公积 2,433,128,545.18 -4,709,103.98 2,428,419,441.20

库存股 4,954,514.98 -4,954,514.98 0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注销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5339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

2022-080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公司变更监事及营业期限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间接控股股东南侨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侨投控” ）为台湾地区上市公司，南侨投控需按照台湾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披露重要

下属公司工商变更情况。 为使A股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本公司亦同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重要下属公司工商变更情况。

公司下属公司天津吉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吉好” ）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股东决定，

决定变更公司监事、营业期限并修订公司章程；公司下属公司广州吉好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

吉好” ）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股东决定，决定变更公司监事并修订公司章程：

一、 天津吉好变更公司监事、营业期限

（一） 变更公司监事

公司监事由 刘瑞英 变更为 朱旭昇 。

（二） 变更公司营业期限

变更前：公司的营业期限为50年，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变更后：公司的营业期限为长期，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二、 广州吉好变更公司监事

公司监事由 刘瑞英 变更为 朱旭昇 。

三、 根据以上变更事宜对天津吉好《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出具章程修正案。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1215

证券简称：千味央厨 公告编号：

2022-056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保荐机构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出具的《关于更换郑州千味

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国都证券原委派许捷先生、赵英阳先生为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及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持续督导时间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国都证券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之一许捷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将不再继续从事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都证券现委派毛欣女士（简历见附件）接替许捷先生继续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为赵英阳先生和毛欣女

士。

公司董事会对许捷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及持续督导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附件：毛欣女士简历

毛欣女士，金融硕士，保荐代表人，现就职于国都证券，先后参与联美控股重大资产重组、新潮能源

重大资产重组、新大洲重大资产重组、泰豪科技公司债、德辰科技改制辅导、壶化股份IPO等项目。

证券代码：

600266

证券简称：城建发展 公告编号：

2022－56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邓家

窑及永顺村南部地块土地一级开发

项目

FZX-0501-6007

地块

R2

二类居

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10月18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北京市2022年度第四批朝阳区平房乡PF-44、45

地块、通州区永顺镇邓家窑及永顺村南部FZX-0501-6007三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及后

续竞买的议案。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建兴华地产有限公司参加上述3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预申请及后续竞买活动。

由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及《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公司暂缓披露了上

述事项。

2022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京土储挂函（通）

[2022]069号）， 公司以166,900万元的价格竞得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邓家窑及永顺村南部地块土地一

级开发项目FZX-0501-6007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项目位于东五环外朝阳、通州交界处，总用地规模2.48公顷，地上建筑规模4.97万平方米。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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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财信证券” ）《关于更换高争民爆IPO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财信证券原指派冯海轩先

生、肖维平先生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因原IPO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冯海

轩先生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财信证券委派黄崇春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冯海轩先生

担任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相关职责与义务。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之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肖维平先生和黄崇春先生。 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本次变更不影响财信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冯海轩先生在担任公司保荐代表

人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附件：黄崇春简历

黄崇春，硕士研究生，财信证券股权融资部董事、保荐代表人。 曾先后供职于湘财证券、华欧国际证

券、广州证券。 主持或参与了新五丰、岳阳纸业、南岭民爆等多家企业的改制辅导、新股发行上市工作和

华天酒店、北方创业等上市公司再融资工作，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经验。

证券代码：

00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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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28069

债券简称：华森转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森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八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华森转债” 赎回登记日：2022年12月15日

2、“华森转债” 赎回日：2022年12月16日

3、“华森转债” 赎回价格：100.72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1.50%，且当期利息含税）

4、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2年12月21日

5、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2年12月23日

6、“华森转债” 停止交易日：2022年12月13日

7、“华森转债” 停止转股日：2022年12月16日

8、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9、根据安排，截至2022年12月15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华森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华

森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华森转债” 持有人持有的“华森转债” 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

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10、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2022年12月15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华森转债” ，将按照100.72元/张

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华森转债” 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2号）的核准，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19年6月24日公开发行了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华森转债” ），发行价

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7月11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代码为“128069” ，债券

简称“华森转债” 。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2019年12月30日至2025年6月24日。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 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披露了《关于“华森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

2019年7月11日， 公司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2019年7月15日为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上市日。根据《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公司对“华森转债” 价格进行了调整，本次

可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初始转股价格18.11元/股调整为18.0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7月15日开始

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0年7月9日披露了《关于不调整“华森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

2020年7月8日，公司完成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手续，2020年7月10日

为该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之上市日。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经计算，

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华森转债” 转股价格不变，为18.0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3、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披露了《关于“华森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公司

因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需调整转股价格，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8.08元/股调整为18.04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0年7月17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4、公司于2021年6月19日披露了《关于“华森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公司

因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需调整转股价格，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8.04元/股调整为18.01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24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5、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公司因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回购注销，需调整转股价格，本次可转债的转股

价格由18.01元/股调整为18.02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29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

告。

6、公司于2022年7月7日披露了《关于“华森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公司

因2021年权益分派，需调整转股价格，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8.02元/股调整为17.9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于2022年7月14日开始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7、 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披露了 《关于不向下修正 “华森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8），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华森转债” 转股

价格，且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未来三个月（2022年8月23日至2022年11月22日）内，如再次触发“华

森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五）可转债本次触发赎回的情形

公司股票自2022年10月28日至2022�年11月17日期间， 公司股票价格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

“华森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即17.97元/股）的130%。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华森转债” 的有条

件赎回条款。

2022年11月1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华森转债” 的议案》，结合

公司当前自身情况，董事会同意行使“华森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人民币100元）加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分

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华森转债” 。

二、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72元/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100元/张；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第四年票面利率1.50%；

t：指计息天数175天，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2年6月24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2年12月16日止的实

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5%×175/365=0.72元/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72=100.72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2年12月15日收市后在中登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华森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华森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

项。

2、2022年12月13日为“华森转债” 停止交易日。 自2022年12月13日起，“华森转债” 将停止交易。

3、“华森转债” 自2022年12月16日起停止转股。

4、“华森转债” 的赎回日为2022年12月16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2年12月15日）收市

后在中登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华森转债”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华森转债” 将在深交所摘牌。

5、2022年12月21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2年12月23日为赎回款到达“华森转债” 持有人资

金账户日，届时“华森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华森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的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

可转债摘牌公告。

（四）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7038855

联系邮箱：ir@pharscin.com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

月内交易“华森转债” 的情况

经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

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华森转债” 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

1、“华森转债”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具体转股操作建

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1张，1张为1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请转

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

定，在转股当日后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